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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賽資格：

參賽資格分為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大專院校組，高中職大專院校組為跨學級

共同競賽，頒獎時共同敘獎。

二. 參賽機種規範：

請參照:2026科技寶國際機器人競賽-高雄挑戰賽-相撲機器人輕量級-參賽機種規範

三. 賽制方式：

賽制基本為入圍賽->敗部復活賽->循環賽，若有調整以當天裁判宣布為主。

四. 場地說明:

1. 競賽場地為白底黑框線之正方形場地。

2. 場地邊長為150cm。

3. 黑色邊框寬度為5cm。

4. 起跑區前方距離中線32cm。

5. 起跑區後方距離兩旁底線5cm。

6. 場地厚度為2cm。

7. 起跑區域範圍邊長38cm之正方形區域，可放車體範圍為邊長36cm之正方

形區域。

8. 起跑區域4邊皆會安裝高為1cm、寬1cm的防撞材質。

9. 起跑區域內凹陷深度為1cm。

10. 中線是肉眼可看到但不影響感測器之細線。

11. 本規則對場地描述或註記的尺寸與比賽現場的實際尺寸，誤差小於±5%，

競賽場地及其配件之確切位置、尺寸及重量以競賽當天所提供為準。

※ 提醒：比賽場地之起跑區低於場地其他區域1cm，若相撲車底盤設

計過低，可能導致卡車、影響執行，請參賽隊伍留意車體間隙設計。

2026 高雄盃機器人挑戰賽
科 技 寶 經 典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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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賽制說明：

大會將於競賽前完成隨機抽籤，並分配所有隊伍競賽序號，該競賽序號將

會用於各階段的競賽位置，序號:國小(A、C)、國中(G、T)、高中職大專院

校(R、U)。

1. 入圍賽：

所有隊伍分為若干小組(依照報名隊伍數)進行分組淘賽，選出各小組冠

軍，每場比賽3回合，採3戰2勝制。

2. 敗部復活賽：

入圍賽各小組敗者進行淘汰賽，選出敗部冠軍，每場比賽1回合，1勝制，

入圍賽贏到越高階段的隊伍，此階段的種子序號會越高。

敗部冠軍

分組淘汰賽(A) 分組淘汰賽(B) 分組淘汰賽(C) 分組淘汰賽(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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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循環賽：

入圍賽各小組冠軍進行循環賽，由勝負數決定最終排名，若有舉辦敗部

復活賽，則再加入敗部冠軍，若總場勝負數相同則以回合勝場數決定排

名，若回合勝場數也相同則以回合敗場數決定，若回合敗場數也相同，

則在進行一回合殊死戰，每場比賽5回合，採5戰3勝制。

隊伍 入圍1 入圍2 入圍3 入圍4
敗部
冠軍

勝負
回合
總比數

排名

入圍1

入圍2

入圍3

入圍4

敗部
冠軍

六. 競賽規則：

1. 現場報到完畢後，隊伍隊員與指導老師教練需主動向大會領取證明並配戴

至明顯處，每位選手、老師、教練限領一張，證明不可代領也不予補發。

2. 領取證明後，必須於證明之空白處用標楷體寫隊伍名稱、競賽序號、選

手名稱，以利大會識別並且於配戴於裁判可視範圍未依規定配戴證明，

將不被大會視為參賽隊伍之相關人員。

3. 冒充參賽隊伍之相關人員，經查證相關隊伍將取消競賽與獲獎資格。

4. 現場報到完畢後，除參賽選手與指導老師教練以外其餘陪同人員必須離開

競賽場區，若經勸導仍不離開，大會確認後相關隊伍將會判定喪失競賽資

格與取消獲獎資格。

5. 報到完畢之隊伍可在練習時間結束前，根據成績單上練習卷進行練習，

每組隊伍可使用2次，不得冒領與冒用，違規者將取消入圍賽競賽資格。

6. 每一次比賽主場區練習都需進行登記，每次練習限時1分鐘，每組場地最

多1隊練習，每一隊最多1人入場，指導老師可以陪同，違規者將取消入

圍賽競賽資格。

7. 比賽主場區練習時可攜帶電腦或行動裝置調整程式，也可現場修改車體，

但不可干擾其他隊伍練習，違規者將取消競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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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次練習限時1分鐘結束時，請隊伍自行收拾相撲車即隨隊物品並盡速

離場，如經勸導仍不聽勸者，大會將取消該隊競賽資格，若有隨隊物品

遺留於場地，大會不負保管責任且有權隨意處理。

9. 賽程練習時間結束，大會將不再接收登記，且除了已登記卻還未練習與

練習未到限時1分鐘之隊伍可繼續練習，其他比賽主場區練習將全部禁止，

違規者將取消競賽資格。

10. 檢錄開始，裁判通知隊伍將相撲車放置檢錄區進行檢錄，通過檢錄後既不
得隨意修正、拆卸或改變相撲車的狀態，違規者喪失競賽資格。

11. 若未於檢錄時間內完成並通過檢錄即喪失競賽資格。

12. 通過檢錄後請選手自行放入機台區，若經由工作人員協助位置指引(選手需
自行確認)或車體擺放，發生任何問題選手須自行負責。

13. 若未因競賽行為導致其他隊伍車體損壞，需經裁判評估該隊伍是否喪失階
段競賽、競賽、取消獲獎資格。

14. 若參賽車體在檢錄結束後因其他隊伍的非競賽行為導致損壞，該隊伍隊

員可在工作人員的監督下進行檢修(包含更換電池、控制板、下載程式)，

檢修完畢需重新檢錄，限時十分鐘，限時內若未通過檢錄將喪失競賽資

格，若經由裁判團調查發現隊伍是有預謀而為之，該隊伍隊員將列入黑

名單，禁止參加TIRT任何相關競賽。

15. 每組隊伍只可使用一台相撲車，嚴禁不同隊伍交換相撲車或零件，但不

包含檢修、清潔工具，一經發現違規相關隊伍將喪失競賽資格。

16. 每階段競賽開始前，每隊必須指派一名隊員(即出賽選手)進入選手待命

區，在非隊伍競賽期間可以申請更換出賽選手，但循環賽階段則不可更

換出賽選手。

17. 每場競賽開始前會唱名隊伍(名字或競賽序號) ，最多二次，每次間隔最

多10秒，最後一次唱名後10秒內未到者喪失階段競賽資格。

18. 出賽選手進入比賽主場區前請主動核對隊伍成績單之資訊，核對完成後

才可拿取相撲車，若發現違規隊伍將取消階段競賽資格。

19. 拿取相撲車時，若拿取非所屬隊伍之相撲車將取消階段競賽資格，若經

由工作人員指引位置或協助拿取發生任何問題選手須自行負責。

20. 拿取相撲車後競賽工作人員會發放指示物(如:繩子、綁帶、夾子……..等)，

請出賽選手必須將指示物安裝於車體明顯處，以便裁判是別，並於每場

競賽結束後歸還，若未歸還者則喪失獲獎資格。



21. 出賽選手進入比賽主場區後不可向比賽主場區內外的人員拿取任何物品除

非是主辦方人員，離開比賽主場區時亦不可拿取任何非進入場區時所帶之

物品，若發現違規隊伍將取消階段競賽資格。

22. 離開比賽主場區時若未拿取進入場區時所帶之物品，大會不負保管責任且
有權隨意處理。

23. 每場競賽由猜拳決定隊伍起跑區的位置，猜拳贏的選邊，每回合競賽結束

後，若未分出該場比賽之勝負，雙方須互換場地。

24. 猜拳決定起跑區後，出賽選手可在雙方抵達起跑區後主動提出準備需求，

只要其中一方提出，雙方共享準備時間，裁判宣布開始準備後計時1分鐘，

可調整相撲車(亦可改變車體或感測器位置但不可加裝零件)及更換電池，

但不得下載程式，違規者將取消階段競賽資格。

25. 當裁判宣布準備時間結束，出賽選手須立即停止準備行為，若經裁判勸導

仍不停止準備行為之隊伍將判定喪失階段競賽資格。

26. 完成準備事項或準備時間結束，出賽選手需將相撲車放置起跑區，車體

放置方向不限，所有主副輪需接觸地面，放置起跑區後就不可再將參賽

車體拿離起跑區，若離開起跑區，將判定該隊伍本回合失敗，對手獲勝，

若雙方皆違規則車體重量輕者獲勝，若雙方重量相同，則該回合重賽。

27. 若相撲車無法完整放置於起跑區，將判定該隊伍本回合失敗，對手獲勝，

若雙方皆違規則車體重量輕者獲勝，若雙方重量相同，則該回合重賽。

28. 若相撲車已放置於起跑區，出賽選手必須舉起其中一隻手表示完成車體

就位，若經裁判勸導仍不進行舉手行為之隊伍將判定該隊伍本回合失敗，

對手獲勝，若雙方皆違規則車體重量輕者獲勝，若雙方重量相同，則該

回合重賽。

29. 裁判宣佈開始(或吹響口哨)後，雙方才可將舉起的手放下，並須於5秒內

完成啟動相撲車(可使用多階段啟動)並開始移動，啟動方式不限，但是不

接受電腦、行動裝置啟動，若隊伍未於裁判宣佈開始後5秒內完成啟動或

啟動方式裁判不認同，該回合判定為失敗，對手獲勝，若雙方皆未完成

啟動則車體重量輕者獲勝，若雙方重量相同，則該回合重賽，如有特殊

啟動方式請先洽詢主辦單位，否則以裁判認定為準。

30. 相撲車啟動前至相撲車啟動後之間，相撲車主、輔助輪皆不可離開場地，

如有違規，此回合判定為失敗，對手獲勝，若雙方同時違規，則車體重

量輕者獲勝，若雙方重量相同，則該回合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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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裁判宣佈開始，選手啟動相撲車後5秒內，該隊出賽選手必需帶著隨隊物

品迅速退至指定位置，若在5秒後經裁判勸導仍不執行之隊伍，將判定對

手獲勝，若雙方同時違規，則車體重量輕者獲勝，若雙方重量相同，則

該回合重賽。

32. 雙方的相撲車啟動後，必須觸碰到己方黑色邊框線，才可觸碰對手車體，

如有違規，此回合判定為失敗，對手獲勝，若雙方同時違規，則車體重量

輕者獲勝，若雙方重量相同，則該回合重賽。

33. 裁判宣佈開始後，每回合的時間限時1分鐘，裁判會以限時結束那一刻

的情況作裁決若雙方的相撲車都還在場地內，則取相撲車重量輕者獲該

回合勝利，若雙方重量相同，則該回合重賽。

34. 相撲車車體接觸場外地板該回合失敗，對手獲勝，如有同時則車體重量

輕者獲勝，若雙方重量相同，則該回合重賽。

35. 若相撲車於競賽開始後持續處於起跑區內且未有任何有效移動或搜尋行

為，裁判得啟動「卡點判定」。裁判進行 5 秒倒數，若車體於期間內無

法脫離起跑區，則該回合判定為失敗，對手獲勝。若雙方同時違規，則

車體重量較輕者獲勝；如雙方重量相同，該回合重賽。

36. 競賽過程中若雙方相撲車處於碰撞後不相上下或完全無接觸之情形，裁

判有權進行僵持判定，由裁判進行讀秒，5秒後，暫停計時，雙方相撲車

拿回且斷電後，用此回合剩餘時間重新進行競賽。

37. 若比賽過程中任一方車體因任何原因（如翻覆、卡死、無法移動、斷電

等）導致明顯失能狀態，將由裁判進行「失能判定」。於判定開始後 5 

秒內，若車體無法自行恢復正常運作，則該回合判定為失敗，對手獲勝。

若雙方同時違規，則車體重量較輕者獲勝；如雙方重量相同，該回合重

賽。

38. 若進行判定讀秒時，場上情況不符合競賽規則第35條、第36條、第37

條，裁判有權中斷讀秒，比賽繼續。

39. 每回合競賽開始後，如果雙方相撲車有任何部件意外地掉落，則不再屬

於相撲車的一部分，直至雙方分出勝負前，裁判有權不對掉落物進行移

除，若掉落物影響該回合競賽勝負，競賽雙方皆不得異議。

40. 若出賽選手於競賽開始後手動移除場上掉落物，將以競賽規則第44條判

決。



41. 每回合競賽結束後，場上掉落物選手需自行取回，若經裁判告知仍未自行

取回，裁判將有權處理掉落物。

42. 若經由裁判判斷隊伍有設計物品掉落之功能，無論是否有意，裁判有權判

對手獲得該場競賽，且掉落物不可裝回相撲車上。

43. 每回合競賽開始後至分出回合勝負前，即不得再對相撲車所有的組件進行

重新組裝或更換零件、電池，亦不得要求暫停競賽。

44. 每場競賽開始後，若參賽隊伍相關人員以任何人為方式干預比賽，該場競賽

立即停止競賽由對方獲勝且干預比賽之參賽隊伍取消競賽資格，若被參賽隊

伍以外之人影響，則該回合重新比賽。

45. 若有競賽規則同時發生，判定順位主要如下:第34條、第32條、第29條、

第37條、第35條。

46. 裁判宣布該回合競賽結果後，相撲車選手需自行取回，取回車體過程中

造成雙方車體損壞或是經由大會工作人員協助取回，發生任何問題將不

以競賽規則第13條、第14條裁定，選手須自行負責。

47. 除每場最終回合以外，每回合競賽勝負完成判定後，每隊可主動提出檢修需
求，只要其中一方提出，雙方共享檢修時間，裁判宣布開始檢修後則開始計
時30秒，只有出賽選手能進行檢修，同隊隊友不可進場協助檢修。

48. 開始檢修後雙方皆可在原地調整相撲車或重組掉落之零件(亦可改變車體或

感測器位置) ，但不得再增加任何零部件，亦不得下載程式或更換電池。

49. 裁判宣布檢修時間結束，出賽選手須立即停止檢修行為，若經裁判勸導仍

不停止檢修行為之隊伍將判定喪失階段競賽資格。

50. 除敗部復活賽外每場競賽結束後，出賽選手需將相撲車放回指定區域，若

出賽選手將相撲車拿出競賽場區，將自動視為此隊伍放棄後段賽程。

51. 敗部復活賽每場競賽之敗方，出賽選手需將相撲車領出競賽場區，若將相

撲車遺留於競賽場區，大會不負保管責任且有權隨意處理該隊伍之相撲車。

52. 循環賽開始後直至結束期間，除發生不可抗力之因素，所有出賽隊伍不可替
換出賽選手。

53. 每場競賽結束後請主動向裁判核對晉級表或循環賽比數之內容，如有異議請
當下提出，若如選手離開競賽場區或比賽結束後皆不得有議。

54. 裁判會記錄比賽結果，隊伍需主動簽名作實，如有異議請當下提出，裁

判所紀錄比賽結果選手離開競賽場區或比賽結束後皆不得有議。
7



55. 若隊伍未於離開競賽場區前完成比賽結果簽署，則相關隊伍不可對結果

提出異議。

56. 若隊伍因不服判決而未完成比賽結果簽署，大會將判定該隊伍喪失競賽

資格且取消獲獎資格。

57. 每場競賽結束後，若非大會競賽需求，出賽選手需立即返回選手待命區，

若經工作人員勸導仍未回到選手待命區，大會將判定該隊伍喪失競賽資格

且取消獲獎資格。

58. 若隊伍喪失競賽資格(無論階段)，大會皆有權代理簽署比賽結果。

59. 若有任何疑義，出賽選手應於競賽過程中向裁判當場提出，由裁判進行

處理與判決，一旦比賽結束或隊伍簽署比賽結果後，則不受理。如有意

見歧異，以裁判團之共識為最終決議，不得異議。

60. 本競賽不接受任何人錄製影像、拍攝圖像作為競賽投訴依據。

61. 大會會提供競賽場地給予隊伍進行賽前練習，練習時間依大會公布時間為

主，在指定時間內自行到競賽場區排隊進行相撲車測試，參賽隊伍須自備

相撲車，均不可攜帶競賽場地紙到會場練習。

62. 本競賽大會將不提供現場電源，請參賽隊伍自行備齊競賽配備，若參賽

隊伍自行接競賽場區所用之電源，經勸告仍不聽從著，相關隊伍喪失競

賽資格且取消獲獎資格。

63. 參賽隊伍自行接競賽場區之外所用之電源，經其他單位投訴，相關隊伍

喪失競賽資格且取消獲獎資格。

64. 若參賽隊伍自行接電發生任何意外後果自負，若有賠償事宜需自行承擔。

65. 競賽場地禁止破壞或造成汙損，若情節嚴重者則喪失競賽資格，若於競賽

中導致競賽場地被破壞或造成汙損，立即停止比賽且該場比賽由對手獲勝，

若有後續賠償事宜此隊伍必須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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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競賽當天有任何疑慮，裁判團擁有最終解釋權，不得有異。

七. 獎勵機制:

領獎標準將以入圍賽與循環賽之結果為準

，國小組/國中組/高中大專組

本次比賽各組別報名隊伍上限:30組


